
納 稅 人 

使 用 情 形 變 更  新 增 改 建  

     檢附 

相關證明文件 

【無者免附】 

 

檢附 
1.使用執照影本 
2.建築平面圖 
3.無照違章建築房屋應 
由房屋所有人出具承 
諾書或其他有關文件 

 
1.  

 

申  報 

房 屋 稅 科  管 轄 分 局  

書 面 審 核 或  

實 地 查 核  

函 復 納 稅 人  

核 定 房 屋 現 值

值 現 值  

九天完成 二十六天完成 

房屋新增改建及使用情形變更申報處理及應備證件流程圖 

 


